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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:

2025级新闻学专业播音与主持人方向第八届本科班
招生甄选简章
一、开办播音与主持人方向第八届本科班的目的
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，拓宽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渠道，探索播音主持艺术人才成长规律与创新培养模式，经协商，面向学院2025级各系学生，招收新闻学专业播音与主持人方向第八届本科班。
该班型依托大二至大四三年的系统性专业训练，在夯实学生原专业基础的同时，构建以“采、编、播、制”一体化为核心的课程体系。通过强化普通话语音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、新闻采写评、音视频编辑制作及节目策划管理等核心技能，着力培养具备全媒体思维与实操能力的应用型人才。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地（市）、县级融媒体中心、新媒体平台、文化传媒机构等单位的播音主持、出镜报道、编辑记者及内容运营等岗位，成为适应传媒行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。
二、甄选对象和条件
1.学院2025级各系各专业学生，有志于毕业后从事广播电视播音员与主持人、全媒体记者、新媒体网络编辑、各类文化传媒公司等工作。
2.普通话比较标准，嗓音条件比较好，其中男生音质浑厚、女生音质甜美者优先选录。
3.形象好，气质佳，思维敏捷，语言表达流利，应变能力较强。
三、课程设置
该班大二、大三、大四三年的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教育课程两大类。
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主要有：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、播音发声学基础理论与实践、播音主持概论、播音创作基础、广播节目播音与主持、电视节目播音与主持、新闻学概论、广播电视概论、节目主持人概论、全媒体新闻采写与报道、即兴表达艺术、新媒体主持实务、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等。
实践教育课程主要有：新闻传播大讲堂、化妆形象设计、音视频编辑与制作、微视频策划与创作、公文写作、融媒体实务专题等。
四、转专业成绩认定
（一）为完成所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对学生在原专业所修课程学分做如下认定和转换：
1.通识课程、学科平台课由教务处根据学生成绩直接认定；
2.原专业所修专业课与转入专业课程名称相同或内容相近（包括原专业课程内容高于转入专业），但课程代码不同的课程，由学生向教务处申请，经学院主管教学领导审核同意后，教务处方可对相应课程进行学分转换。
（二）学生未修转入专业开设的学科平台课、专业课等课程须补修。学生可随低年级进行学习，也可自学。学生尽量跟班参加期末考试，如果考试时间有冲突，也可通过补考、重修考试获取学分。学生无论参加何种形式的考试均按补考对待，考试成绩按考生卷面成绩如实记载。
（三）转专业学生的毕业、学位审核条件按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。
五、毕业及学位
学生修满大学四年规定的播音与主持人课程学分后，达到毕业要求，即可获得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新闻学专业毕业证书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，授予文学学士学位。
6、 报名时间：2026年3月21日－4月10日
         甄选时间：4月13日－4月24日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七、报名地点：文法外语系新闻教研室（南区教学楼二楼）
联系人：胡月老师（14795091333）  



附件3：

新闻学专业播音与主持人方向第八届本科班
甄选测试内容安排及评分标准

一、甄选测试程序
（一）参加甄选测试的学生，其个人出场顺序现场抽签决定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选拔。
（二）参加甄选测试的学生，根据抽签顺序依次进行测试。
二、甄选测试的内容安排
（一）自我介绍，才艺展示（限时2分钟）
考生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（序号、姓名、系别、专业、兴趣爱好、个性特点、主持风格等），展示个人主持魅力。才艺展示的内容形式不限，自备稿件、说唱、舞蹈、器乐、相声、小品、魔术等均可。
（二）播报稿件（限时2分钟）
考生随机抽取一篇专家小组题库中的播报稿件，现场限时播报。
（三）即兴口语表达（限时2分钟）
考生随机抽取一篇专家小组题库中的即兴口语表达题签，现场即兴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（四）中卫校区学生提交视频参与甄选
1. 视频内容要求
（1）参赛选手须拍摄一段能突出展现自我特色的视频。
（2）视频内容可包括：①自我介绍；②才艺展示（朗诵、歌唱、乐器等）；③新闻播报
（3）视频格式须为MP4格式，视频大小不超过30MB。
语言表达：使用普通话或指定语言，要求口齿清晰、表达流畅、用语得体，避免方言、口头禅或不规范用语。
时长限制：一般控制在3分钟内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核心内容。
2. 拍摄技术要求
画面质量：横屏拍摄，画面比例通常为16:9，分辨率不低于1080P，确保画面清晰、稳定，无抖动、模糊或光线过暗/过亮等问题，请勿使用美颜相机。
拍摄环境：选择安静、整洁、背景简单的场地，避免杂音和干扰，确保人物主体突出。
音频质量：声音清晰，无杂音、回声或失真，建议使用外接麦克风提升音质。
3. 命名规范
文件格式：姓名+学号+专业，便于识别和管理。
三、甄选测试时间及地点
时间：4月13日－4月24日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地点：学院融媒体中心演播室（南区16号楼地下一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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